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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分

一、磋商函

致：广西建展建设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采购代理机构名称）：

1.我方已仔细研究了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(大写)壹佰贰拾万

零捌佰柒拾元玖角肆分（￥1200870.94 元）为磋商总报价，工期 60 日历天，按图纸、

工程建设标准、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贵钢物流园（一期）北侧规划路涉及国防通信

管线迁移工程（工程名称），修补该工程中任何缺陷，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

合格标准要求 。

2.我方承诺在磋商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磋商响应文件。

3.如我方成交：
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，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
（2）随同本磋商函递交的磋商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

（3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。

4.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磋商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且不存

在与本采购项目的各方主体有任何利害关系。

磋商人：广西八联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

单 位 地 址：南宁市江南区同乐大道 50 号电子信息标准厂房 13 号厂房 1102 号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邮 政 编 码：530023 电 话：1587718690 传真：07715667818

开户行名称 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

银 行 帐 号：6249 5748 5042

开户行地址 ：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5 号

日 期 ：2024 年 5 月 21 日


